
最新社保补缴协议书 社保补缴申请
书(精选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社保补缴协议书篇一

敬爱的公司领导：

我于20年x月到贵公司工作，我非常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本
职工作，我决心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为公司的`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和《劳动法》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特向
领导申请为我办理养老保险的参保手续并履行缴费义务。现
申请自愿加入贵公司统一办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计划，遵守
《规定》中的各项条款。

特此申请，恳请批准！

致此

敬礼！

申请人：xx

xx年xx月xx日

社保补缴协议书篇二

198________社保局：



兹有我校教师灶炊事员x同志，生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性别女，高中文化。该同志于________年____月至________
年____月在_________小学任教；198________年____月
到________年____月在武威第五中学教师灶做炊事工
作；________年至今在我校教师灶做炊事员工作。该同志在
工作上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师灶炊事
工作任务。根据有关部门规定一名炊事员负责做25名左右教
职工的饭菜。五中和我校在农村规模大，学生一千多人，教
师60多人。由于学校经费比较少，炊事员的工资比较低。但
教师灶炊事工作只有该同志一人承担，一日三餐，每天在灶
房工作12小时之多，工作非常辛苦，同时工作环境差，灶房、
操作间为一体，设备陈旧落后，面、菜基本手工操作，导致
该同志积劳成疾，疾病缠身。在________年做了白内障手术。
现根据该同志申请养老保险费的要求，为切实解决x同志的`
后顾之忧和老有所养的问题，经学校校委会研究决定特申请
为x同志补缴单位应缴养老保险费的部分。请贵局为其办理为
盼。

特此申请！

________________中学

日期：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社保补缴协议书篇三

198________社保局：

兹有我校教师灶炊事员xx同志，生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
日，性别女，高中文化。该同志于________年____月
至________年____月在_________小学任教；198________
年____月到________年____月在武威第五中学教师灶做炊事
工作；________年至今在我校教师灶做炊事员工作。该同志
在工作上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师灶炊



事工作任务。根据有关部门规定一名炊事员负责做25名左右
教职工的饭菜。五中和我校在农村规模大，学生一千多人，
教师60多人。由于学校经费比较少，炊事员的工资比较低。
但教师灶炊事工作只有该同志一人承担，一日三餐，每天在
灶房工作12小时之多，工作非常辛苦，同时工作环境差，灶
房、操作间为一体，设备陈旧落后，面、菜基本手工操作，
导致该同志积劳成疾，疾病缠身。在________年做了白内障
手术。现根据该同志申请养老保险费的要求，为切实解决xx
同志的`后顾之忧和老有所养的问题，经学校校委会研究决定
特申请为xx同志补缴单位应缴养老保险费的部分。请贵局为
其办理为盼。

特此申请！

________________中学

日期：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社保补缴协议书篇四

为规范企业及职工参保缴费行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
养老保险工作健康发展，按照“依法纳入、规范管理”的原
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河北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办法》等有关规
定，现就规范我市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参保范围

我市辖区内各类企业、事转企单位、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在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
托管档案就业人员(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及职工)，应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

二、缴费标准

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按《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
问题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有关规定计算，
依据上年度省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工资低于省平均工
资60%的按省平均工资60%核定缴费基数;工资高于省平均工
资300%的按省平均工资300%核定缴费基数;工资介于省平均工
资60%-300%之间的按实发工资核定缴费基数。用人单位职工
按缴费基数的28%缴纳养老保险费(20%由用人单位承担，8%由
职工个人承担，个人部分由单位代扣代缴)。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以上年度省平
均工资60%或100%做为缴费基数，按20%缴纳养老保险费，全
部由个人承担。

三、参保缴费办理程序及规范措施

1、参保登记。本通告发布前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
或本通告发布后成立的用人单位，应当自本通告施行之日或
者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员工工
资花名册等有关资料，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到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登记。缴费
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的，
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手续;自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
会保险登记手续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地方税务机关办理变更
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缴费登记手续。缴费单位在办理注销登记
前，应当到地方税务机关结清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
罚款。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于上年度省
平均工资公布后,持身份证、户口本及复印件、照片等资料到
社保所办理参保登记和缴费手续。

2、申报缴费。缴费单位应于每月十五日前，持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核准的社会保险费申报表到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缴费手续，
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由地方税务机关开具社会保险费征
收凭证，并将加盖地税部门公章的缴费申报表多联单返还社
保所一份。用人单位按月申报职工缴费基数时，应如实提供
《社会保险费申报表》和《参保职工社会保险费申报明细
表》，人员发生增减变化的应提供人员增减变动表，单位减
员的应提供经鉴证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缴费人数少
于系统在册人数又不能提供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按
欠费处理。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按社保所和地
税部门规定的缴费方式按年缴费，跨年度缴费的将按日加收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3、规范措施。缴费单位未及时、足额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
社保经办机构应及时进入依法催缴程序。首先进行电话催缴，
并送达《社会保险费催缴通知书》，限期缴费单位申报缴纳
养老保险费。对于未按期限申报缴纳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根据该单位的经营状况、职工人数等有关情况确定应补缴
金额，并制作《社会保险费核缴通知单》，由地方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逾期仍未按规定缴纳，或者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
单位，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可以依法采取以下措施，直至
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收：

(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



(二)扣押、查封、拍卖、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缴费额的商品、
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费款。

对本通告发布实施后仍未按规定参保缴费的用人单位，将由
劳动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并按上述程序依法征缴养老保
险费。

4、监督检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依法对单位缴
费情况进行检查时，被检查的单位应当提供与缴纳社会保险
费有关的用人情况、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如实反映情
况，不得拒绝检查，不得谎报、瞒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
者税务机关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有关资料。

四、法律责任

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
记，或者未按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由劳动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中是个
体工商户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
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
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
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缴费单位违反有关财务、会计、统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定，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帐册、材料，或者
不设帐册，致使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除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纪律处分、刑事处



罚外，依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征缴;
迟延缴纳的，由税务机关依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第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加收滞纳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其他事项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通告未尽事项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河间市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所”或“hjsqbs”,社保所电话：3239355地税局电
话：3278567。

河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河间市地方税务局

11月1日

社保补缴协议书篇五

参加省直社会保险统筹各单位、灵活就业人员:

根据《关于公布社会保险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
资上限和下限的通知》(粤人社函[]2861号)，社保年度省直
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上下限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的规定
自x年7月1日执行生效，对之前7、8、9月份按照旧基数预申
报缴纳的单位及个人，现将上下限差额补缴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差额补缴仅允许门前申报，需对x年7、8、9月份因
上下限调整而进行差额补缴的单位或灵活就业人员，请参照
差额补缴省直社保费缴纳程序，填写相关表证单书，自行前
来我局征收前台进行申报缴纳;非广州地区的缴费单位(不含
灵活就业个人)，请在所属地市地税部门补缴。

二、请将本次7、8、9月份的基数上下限差额补缴与其他月份



及其他类型的差额补缴区分申报，以免造成混淆。

三、本次7、8、9月份基数差额补缴的`最后期限的x年12月31
日，请需要补缴的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务必在这期间完成相
关补缴工作。

特此通知。

xx省地方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

x年12月2日

社保补缴协议书篇六

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为加强和规范社会保险费补缴业务管理，根据国务院《社会
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自治区有关规定，现就补缴社会保险
费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裁定，或经人民法院判
决的社会保险费补缴，应依据判决或裁定办理。

二、对已审核确认的欠费单位申请补缴时，社保经办机构应
认真进行核查，由参保单位提出书面申请，人数10人(含10
人)以下，连续欠费六个月、累计欠费不足一年的，由各
区(县)社保分局审核办理;人数10人以上或连续欠费超过六个
月、累计欠费一年以上的由各区(县)社保分局签署审核意见，
报市社保局审批。长期欠费户及欠费100万元以上的欠费大户
办理社会保险费补缴业务时，由区(县)社保分局提出意见，
提交市社保局局长办公会议审核。

三、区(县)社保分局可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下达的《限期
整改通知书》或市社保经办机构稽核部门开具的《社会保险



稽核整改意见书》，从下达通知书或报告书当月起办理社保
登记和正常缴费申报手续。凡新参保单位及个人应从注册登
记当月起按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四、参保单位申请办理社会保险费基数调整业务时，须填写
《参保人员缴费基数调整申报表》，并提交书面申请。本年
度缴费基数调整由区(县)社保分局审核确认;上年度缴费基数
调整由市社保局审批;法院判决或劳动保障仲裁委员会裁定涉
及其它年度补基数业务的，各区(县)社保分局依据判决书或
裁定书办理。

五、参保职工调动因组织原因间断缴费的，申请补缴时，应
提供调函证明材料和工资发放凭证，到所在区(县)社保分局
办理社会保险费补缴手续。

六、社会保险费补缴业务处理程序

(一)养老保险补缴

1、国有单位职工(含大集体身份)因各种原因脱离原单位自谋
职业的人员，申请补缴建立个人帐户之前的养老保险费，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该职工《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
和本人档案，按新劳社养字[20xx]84号文件规定进行审批，
各区(县)社保分局依据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审批意见办理补
缴。对参保职工要求补缴个人账户中断缴费的，由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确认其国有身份后按规定给予办理补费手续。

2、机关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可按《关于机关事业单位自行聘用
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通知》(新劳社养字[20xx]1
号)的规定，补缴中断期间的养老保险费。

3、由于社保信息系统程序原因导致个体灵活就业人员间断缴
费的，由区(县)社保分局提出处理意见，经市社保局审批后
方可办理补费。



4、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或其它退役军人要求补缴养老保险
费，应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后，方可办理。

(二)失业保险补缴

参保职工按单位费率办理补缴养老保险费时，经本人申请可
补缴中断期间的失业保险费;按个体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补
缴养老保险的，不予办理失业保险补费业务。

(二)医疗保险补缴

1、参保职工由于办理退休手续，未能及时按退休人员类别办
理增人缴费手续的，由参保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区(县)社
保分局审核后，方可办理。

2、按个体灵活就业身份办理续保的人员，间断缴费2个月以
内的(含2个月)，可按《乌鲁木齐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乌政办[20xx]xx7号)的规定，办理医
疗保险补费，补缴费入帐后方可恢复其医疗保险待遇。

3、参保单位新增人员应从正常缴费月开始计算并享受医疗保
险待遇。

(三)工伤保险补缴

参保单位因漏报、少报等原因未及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按
照相关规定不允许办理补费手续，期间职工因工伤所发生的
各项费用，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相
关费用。

(四)生育保险补缴

参保单位因漏报、少报等原因未及时缴纳生育保险费的，不
允许其办理补费手续，期间职工因生育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由用人单位按照《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实施细
则》的规定承担相关费用。

二零xx年十二月十三日


